
项目需求书
一、项目背景
根据《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规范》及教育部关于2026年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招生体检的强制要求，我院拟通过公开采购方式委托具备相关资质的医疗机构承担2026年度中考、高考考生胸部X线检查服务，预计年均服务人数约18333人次。具体数量以采购人提供实际数量为准。
二、项目预算
1、项目预算：183330 元，据实结算。
2. 最高限价：单价不超过10元/人次，正常仅出报告不出片，异常出报告出片且不额外收取费用，投标人的报价应包括为完成本项目所发生的一切费用，采购人将不再支付报价以外的任何费用。
3. 报价需包含：设备运输费、辐射防护费、耗材费及意外保险费用等
三、资格要求
（一）供应商具备有效期内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诊疗科目包含医学影像科，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二）供应商具备《放射诊疗许可证》，许可项目包含X射线影像诊断，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三）供应商具备有效期内的《辐射安全许可证》，种类和范围包含使用Ⅲ类射线装置，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四）供应商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提供以下材料：
1.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扫描件或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bookmark: _GoBack]2.财务状况报告等相关材料：提供2024年度或2025年度经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财务报告扫描件（应包括完整的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或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日期前近3个月内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3.2025年或2026年至少1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险费的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或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4.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日前3年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日前成立不足3年的供应商可提供自成立以来无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并加盖公章。
5.供应商须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参加磋商。供应商若为法定代表人参加磋商，需提供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须加盖投标单位公章）；供应商若为供应商代表参加磋商，须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须由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和供应商代表身份证原件。
（五）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不允许分包、转包。须提供《非联合体声明函》并加盖公章。
四、服务期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中考、高考考生体检任务全部结束（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
五、服务地点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片区和泰达片区初中、高中院校。（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
六、付款方式
付款方式：公对公电汇。
结算方式：按人数支付，据实结算。体检全部结束后双方就实际参检人数及相关费用进行核对。经双方核对确认后，供应商于30日内为采购人开具合法票据，采购方接到票据后 60 日之内将体检费一次性付清（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
七、技术要求
1、提供本设备的检测的合格证书或有效期内的检测鉴定证书。截至采购前，设备购置不足一年的提供合格证书，超过一年的提供有效期内检测鉴定证书及设备性能检测报告。
2、配备医师方案
供应商拟派的体检医师为投标人正式员工，提供体检医师有效期内的身份证复印件和2025年或2026年任意一个月的社会保险缴纳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缴费单位须与供应商名称一致（退休人员提供返聘证明），拟派的体检医师同时具备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中级及以上职称证书，在职且具备5年以上临床经验(提供承诺函)
3、供应商保证在服务过程中无任何人员遗漏、图像错误等不良现象，对体检发现的异常情况需求做出快速响应，24小时之内将信息反馈给采购人(提供承诺函)。
4、供应商提供2025年辐射安全检测报告复印件。
5、供应商提供2025年设备性能检测报告复印件。

八、其他要求
   无
